慈光山人乘寺大專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辦法

一、緣　　起：

慈光山人乘寺聖開老和尚畢生弘揚佛教真理，提倡淨化人心，為紀念其行誼與德澤，鼓勵大專學生深入佛學研究，提升人文素養，省思生命意義，確立人生目標，財團法人慈光山佛教基金會特設立本獎助學金。

二、申請資格：
凡就讀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及研究所肄業學生（不含選修生、空中大學、社區大學學生），上學年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（家境清寒者學業成績得降低五分）、操行八十分以上，依本基金會規定提出一篇文章者。
三、獎勵名額及金額：
大學組每名壹萬元，研究所組每名壹萬貳仟元。名額依文章成績及有關資料決定。

四、文章內容事項：
１.文章題目：

（1）大學組：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、阿彌陀經、金剛經、藥師經、普賢行願品。任選一經書寫二千五百字以上心得報告。

（2）研究所組：楞嚴經、妙法蓮華經、地藏菩薩本願經、維摩詰經、六祖壇經。任選一經書寫五千字以上專題研究。

２.請勿一稿數投、抄襲他人著作、請人代筆或以舊作申請。若經查明上述情事，立即取消申請資格，追回獎學金。

３.引用藏經或他人資料，須以引號標記，並註明出處。文末須附參考書目。文中有關其他學科之專門術語，亦須解說或附註。
４.請以中文電腦繕打，並以Ａ4紙張列印。請另附1.44磁碟片。
５.得獎作品版權歸屬本基金會所有，並擇優發表於《人乘訊》，或視情形結集出版。

６.文章恕不退還，請申請人自行留存備份。未達錄取標準者，亦不退件。
五、申請文件：

１.申請表一份。

２.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一份。

３.前學年上下學期正式成績單（含操行成績）一份。

４.文章一篇二份（正本和影印本各一份）

５.磁碟片一片（將文章存入1.44規格磁碟片）。
６.申請清寒獎學金者，請附戶籍謄本和低收入戶證明。
六、申請期限：
自九十五年八月十日至九月三十日止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七、申請手續：

1.申請表格請向慈光山人乘寺全省分支道場領取或至「慈光山資訊網，網站http：//www.zgs.org.tw/活動訊息」下載。

2.申請文件請寄：財團法人慈光山佛教基金會

地址：南投縣魚池鄉東池村東興巷24-8號

電話：049-2896352，2896025

八、頒獎事項：
經本會評審通過者，將發函通知受獎人至就近的慈光山人乘寺分支道場領獎。得獎學生必須親自領獎，不得委託他人代領。

九、本辦法自民國八十八年起施行，九十五年修訂實施。

十、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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